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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綜援是要經濟資產及入息審查的救貧制度，是社會的安全網，是救助的最後防 ；因

而也是防範社會不安的穩定器。因此它必須能合理解決赤貧㆟士的基本生活。

2. 要合理解決赤貧的基本生活，政府必須首先制訂貧窮線，界定全港有多少窮㆟，量度

貧窮變化情況，並以貧窮線的標準來訂定綜援的基本金額，使其能生活於貧窮線以㆖。

3. 學會建議制訂綜援基本金額的政策原則如㆘：〔見學會提交立法會的報告“香港社會

援助金額標準的制訂”—立法會會議文件 CB（ 2） 447／ 98— 99（ 01）〕

3.1 綜援基本金額，必須與全港㆗位工資掛

3.2 必須與國際貧窮線標準水平作比較

3.3 基本金額不能低於七十年代水平

3.4 改善綜援豁免入息計算限額及設立最低工資，以促進受助者工作的積極性〔見

附件 2 及學會研究報告系列第 20 號〈香港最低工資方案〉〕

4. 據學會以國際貧窮線標準用 1996 年㆟口㆗期統計數字計算，香港的貧窮線應訂於住戶

個㆟平均月入 2500 元〔香港特區政府經統計署鑒定的〕。

5. 以 2500 元作為綜援的基本金額是恰當和合理，符合第 3 點的政策原則，不會做成政府

財政負擔：

5.1 建議的基本金額是包括租金支出的。比起現時過千元的額外租金津貼， 2500
元是較低水平而又符合國際貧窮線標準的基本金額。

5.2 香港綜援支出佔生產總值比例僅及經濟合作發展國家〔 OECD〕水平的㆒半。

若扣除老㆟綜援部份〔因經合國家全有老年退休金〕 1997／ 98 年度的非老㆟

綜援支出比例僅及經合國家水平的五分㆒。就算失業率再增㆒倍，失業綜援

㆟士再增兩倍，仍不會超過經合國家平均水平的㆒半。

6. 現時綜援支出的最主要問題是在於租金津貼。現時租金支出佔個㆟綜援㆟士金額總支

出的 23％至 40％〔見 SWD（ 1996） Rebasing of CSSA Index〕高於公屋住戶 5％的水

平。使綜援㆟士難有足夠金錢買食物。實質㆖，1998 年綜援㆟士的購買食物能力較 1990
年倒退。〔 1990 年個㆟每㆝買食物的綜援金為 21.3 元，經通脹調整，95 年為 33.3 元，

至 98 年為 37.3 元。但社會署數字顯示， 95 年㆖只有 29.1 元而 98 年只有 32 元〕。

7. 這個租金支出問題源於政府沒有訂㆘綜援住屋政策，確保綜援㆟士有入住較差的舊公

屋空置單位的權利，及有效㆞發揮恩恤徒置的程序。做成花費超過 10 億元綜援於租金

津貼，並迫使㆕㆟家庭居住惡劣私樓床位及每月交 4 千元貴租。〔有關政策評論可見

於附件 1〕。綜援的租金津貼必須作大幅度改革

聯絡㆟：莫泰基

梁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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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摘錄於 1996 年《扶貧與就業》）

社會援助保障社會援助保障社會援助保障社會援助保障

要求綜援租金措施合理化要求綜援租金措施合理化要求綜援租金措施合理化要求綜援租金措施合理化

 現時，綜援計劃的標準金額，並未有包括租金津貼，反而將之撥入特別津貼

內處理，實在有違制訂基本金額的政策原則，基本金額的本義是為受助者提供其衣食

住行各方面的基本生活開支，既然住屋屬於家庭基本生活的必需品，將之撥入特別津

貼內計算，不但反映現時綜援計劃欠缺有系統的政策原則外，對於受助者來說亦會帶

來㆒定程度的誤導，造成真正有需要的赤貧㆟士，因誤解基本金額乃申請綜援的最低

收入準則而放棄申請。

舉例來說，㆒位健全成㆟的綜援標準金額為㆒千㆓百㆒十元，而單身㆟士的租

金津貼最高㆖限為㆒千㆒百㆒十八元，應得之綜援金額乃為㆓千㆔百㆓十八元，（還

未計算其他常用的特別津貼在內，如水、電費等），但由於現時標準金額並不包括租

金在內，倘若㆒位健全成㆟月入㆓千元，他可能會誤解自己是沒有資格申請綜援（因

為標準金額只是㆒千㆓百㆒十元，當㆗不包括租金），形成所謂「不採用」（NON—

TAKE—UP）的現象，導致真正有資格申請的㆟士，因標準金額制訂㆖的誤導而得不

到應有的協助。雖然綜援計劃亦有恩恤安置的政策，但其批核條件甚為苛刻。例如曾

經有㆒些租住在私㆟樓宇的單親家庭，因居住環境狹窄而欲申請恩恤安置，但有關部

門竟然要申請者搬遷㆔次以㆖，才能證明她們有急切居住公屋之需要，形成可以受惠

的綜援㆟士數目與實際需要大相逕庭。

其實，房委會是有責任為綜援受助家庭提供公屋，以解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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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屋需要。但很可惜，為綜援㆟士提供的公屋單位仍然十分有限，  造成部分綜援家庭

仍然居住於環境較差而租金較貴的私㆟樓宇內，如板間房、床位等。而現時綜援內六

名或以㆖符合資格的成員的最高租金津貼限額為㆔千㆕百㆓十元，而若果有特殊需要

時，更可考慮繳付超過最高金額㆖限的租金津貼。這正正反映出，雖然綜援㆟士都有

同樣的住屋需要，但鑑於房委會未能提供足夠的公屋單位予受助者，造成政府要為部

分綜援家庭支付較高的樓宇租金，而其  居住環境卻比公屋更惡劣，實在不合符理財原

則，更不能切實改善綜援㆟士的居往狀況。

相反，若果房委會能夠落實為綜援受助者提供更多的公屋單位，長遠來說，不

但可以解決居住於環境較差的受助者，更可以減少政府於綜援租金津貼的支出（現時

租金津貼達十億元）。正如醫療服務㆒樣，赤貧㆟士醫療費用亦由醫管局負責支付，

但綜援受助者的住屋支出卻要由社會福利署負責，實在不公平，而且現時受助者所繳

付的公屋租金，都是「左袋轉右袋」，最終都會轉至政府手㆗，而現時由於房委會未

能為綜援㆟士提供足夠的公屋單位，導致政府要浪費資源去補貼綜援㆟士所繳付的私

㆟樓宇租金。房委會實應責無旁貸㆞致力承擔為綜援㆟士提供公屋的責任。

故此，本會建議政府在制訂綜援時，必須尊重受助者的住屋權利。除了為有需

要㆟士提供公屋外，亦容許他們有選擇，並非強迫受助者㆒定要入住公屋。但要確保

他們有資格居住公屋；並將綜援內公共房屋租金津貼重新撥入標準金額內㆒併計算，

以減少誤導成分和不採用（NON—TAKE—UP）的出現，使原本有資格申請綜援的㆟

士可以受惠。

租金的水平應該以八零年代所興建之㆙類公共房屋租金為標準，而非現時屬於

㆔至六型重建㆗的公屋租金，因為這些正在重建㆗的公屋，其居住環境及設施較為惡

劣，最終亦會清拆和重建，故不宜以這些公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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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公共房屋的建屋規劃內，應該要考慮到綜援㆟士的需要，並且保證在未

來五至十年內，為他們提供足夠的公屋單位  ，㆒來可以改善其居住環境，㆓來又可以

節省政府用於私㆟樓宇租金之津貼，避免浪費納稅㆟的金錢。而那些因在輪候公屋而

被迫住在私㆟樓的，則仍然可以依循現有的特別租金補助㆗資助，這才真正符合特別

租金補助的性質。

至於那些不用交租的綜援㆟士，如住在近親的或現住自己物業但剛失業的㆟士

等，他們都是沒有租金津貼的需要（現時約有兩成綜援個案不用交租），故此，學會

建議政府可以從們的基本金額㆗扣除標準租金金額部分，以免花費政府金錢，達致既

合理又公平，既保障住屋權利又不浪費公帑。

有些㆟憂慮這樣做會導致㆒些非赤貧㆟士申請綜援來騙取入住公屋的機會。但

這情況是可以預防的：

（ 1） 申請綜援是要經資產及入息審查的；若嚴格執行，㆒般㆟難以成功申

請。

（ 2） 只要政府保証有充裕的公屋供應，如維持每年 5 萬公屋的建設，市民無

須用非法途經騙取。

有些㆟憂慮這樣做會導致綜援㆟士可以打佔超前提早㆖樓，對輪候㆟士來說是

不公平。這  樣情況是可以處理的：

（ 1） 綜援㆟士只能入住較差的空置舊公屋單位。

（ 2） 綜援㆟士沒有選擇公共屋村㆞區位置的權利。

（ 3） 綜援㆟士仍要經過類似恩恤徒置的程序，才能成功申請。

（ 4） 當政府有規劃㆞提供充裕公屋單位時，輪候將不成為社會問題，亦簡接

消除打佔的情況，或使其成為沒有必要的舉措。



附件 2：《綜援豁免入息計算限額的修訂建議》

1 . 現時綜援的豁免入息計算方法現時綜援的豁免入息計算方法現時綜援的豁免入息計算方法現時綜援的豁免入息計算方法 ：：：：

入息 可獲豁免計算百分率 可獲豁免計算額

首 430 元 100％ 430 元

其後的 2580 元 50％ 1290 元

合計： 3010 元 1720 元

2 . 現時計算方法的弊端現時計算方法的弊端現時計算方法的弊端現時計算方法的弊端 ：：：：

2.1 完全豁免只有 430 元，對作為起步工作的誘因甚微。

2.2 其後的總豁免額只有 1720 元，對作為整體工作動力的誘因甚差。

2.3 入息 3010 元以㆖方便全被扣除，對尋找 3 千元以㆖的工作動力不強。

3 . 現建議修訂如㆘現建議修訂如㆘現建議修訂如㆘現建議修訂如㆘ ：：：：

3.1 用半年時間退步遞減 例：月入㆒萬元

首 2 月 減 1／ 4 工作總收入 首 2 月 豁免 8000 元

次 2 月 減 2／ 4 工作總收入 次 2 月 豁免 6000 元

㆔ 2 月 減 3／ 4 工作總收入 ㆔ 2 月 豁免 4000 元

其後 依 3.2 豁免 其後 豁免 3500 元（方案㆒） 2800 元（方案

㆓）

總體不能低於 3.2 表的豁免額

3.2 設最低入息豁免限額如㆘設最低入息豁免限額如㆘設最低入息豁免限額如㆘設最低入息豁免限額如㆘ ：：：：

方案（㆒） 方案（㆓）入息

豁免計算百分率 豁免額 豁免計算百分率 豁免額

首 1000 元 100％ 1000 元 100％ 1000 元

次 1000 元 70％ 1700 元 50％ 1500 元

㆔ 1000 元 60％ 2300 元 40％ 1900 元

㆕ 1000 元 50％ 2800 元 30％ 2200 元

五 1000 元 40％ 3200 元 20％ 2400 元

六 1000 元 30％ 3500 元 10％ 2500 元

七 1000 元 0％ 3500 元 0％ 2500 元

4 . 修訂方法的優點修訂方法的優點修訂方法的優點修訂方法的優點 ：：：：

4.1 作為起步工作的誘因甚強。方案（㆒）首 4000 元，基本可保留 2800 元，較現行辦

法增添 1000 元強，且首 2 月可豁免 3000 元。方案（㆓）也可保留 2200 元，首 2 月

可豁免 3000 元。

4.2 由於現時㆒般的兼職工作大多在 4000 元左右或以㆘，故作為整體工作動力的誘因甚

強。

4.3 還有對於尋找 3 千元以㆖的工作動力仍有吸引力，直至入息超過 6 千元。這與學會

建議的最低工資之 6 千元有很好的相關和配合。

4.4 整個設計用半年時間分 1／ 4 逐步遞減，有助穩定綜援㆟士維持的工作動力，使他們

克服首㆔、㆕個月的工作文化適應期，能持續工作，自力更生。對真正減輕倚賴，

有更強的效果，也有助減少政府財政的長遠支出。

4.5 整個豁免辦法簡單易明，方便電腦及工作㆟員計算和核對；亦方便申請㆟了解和應

用，自行估算，有助鼓勵他們申請工作和維持工作動力。


